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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频段 容量为基群以上的数字微波接力通信设备的通用技术要求 试

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频段容量为基群以上的数字微波接力通信设备

引用标准

脉冲编码调制通信系统网络数字接口参数

微波接力通信系统抛物面天线型谱系列

通信设备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数字微波接力通信设备测量方法

数字通信设备环境试验方法

数字通信设备可靠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数字微波接力通信系统进网技术要求

信息技术设备 包括电器事务设备 的安全

微波和超短波通信设备辐射安全要求

无线电发射杂散功率电平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要求

军用设备和分系统电磁发射和敏感度测量

产品分类

分类方法

数字微波通信设备可按设备的功能 工作频段和容量分类

产品型号

数字微波接力通信设备按工作频段 功能和传输比特率来确定产品型号 型号由五部分组成 即

频段 功能 传输比特率 序号和改进号 见图



图 产品型号组成

频段 用阿位伯数字表示工作频段 以 为单位

功能 主称 分类 用其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大写字母表示设备的功能

传输比特率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设备传输的比特率

序号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产品的顺序号

改进号 用英语大写字母 表示

技术要求

性能要求

微波接力链路

微波接力链路以无线电信号的方式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送到另一个地方 微波接力设备发端的输

入为数字数据信号 其输出为射频 的电磁波信号 收端接收机接收由信道传来的射频电磁波信

号 然后输出数字数据信号 图 为典型的微波接力链路

图 微波接力链路

视距数字微波接力设备

微波接力线由两个微波设备组成 它们分别置于视距信道的两端 若两个微波接力设备不在视距

范围内 则要增加一个或多个微波接力站来把视距信道串接起来 每个数字微波站 传统的双工配

置 接收并发送一个多路传输比特码流 及一个包括勤务监测 告警等功能的辅助信号 数字微波终

端站的组成 不含公务电话系统 见图 其中 是汇集了 个或更多的低速率的传输比特码流


